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.02.05

(本請求書1式2份；如有複數受評鑑檢察官，請分別填寫，併寄送本會)
	檢察官個案評鑑請求書(個人使用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請求人姓名
	住(居)所地
	聯絡電話

	
	
	

	
	
	

	代理人(律師)
姓名
	聯絡住址/電話（請檢附委任狀）

	
	

	受評鑑檢察官姓名
	所屬機關名稱
	評鑑事實發生機關名稱

	
	
	

	請求個案評鑑事實
相關案號
	請詳實填載案件號碼（含年份、冠字號、號碼）
例如：○年度偵字第○號、○年度他字第○號…

	
	

	請求個案相關案件是否已終結
	 □是（請檢附起訴書、不起訴書或簽結通知影本)
□否（偵查中、聲請再議中或其他情形）

	請求個案評鑑事項(法官法第89條第4項)

	□1.裁判確定後或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6年未能裁判確定之案件、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案件，有事實足認因故意或重大過失，致有明顯違誤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者。

□2.有第95條第2款情事，情節重大。

□3.違反法官法第15條第2項、第3項規定。

□4.違反法官法第15條第1項、第16條或第18條規定，情節重大。

□5.違反偵查不公開等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，情節重大。

□6.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進行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，情節重大。

□7.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，情節重大。

	請求個案評鑑事實

	(請具體填載受評鑑檢察官應付評鑑事實、理由及證據，如不足填載，請以另紙作為附件)

	編號
	相關證據資料清單

	
	

	
	

	
	

	    此 致

檢察官評鑑委員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求人　　　　 　　        (簽名蓋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
中華民國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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